
新竹市 111 學年度中輟生預防追蹤與復學輔導工作實施計畫- 

中輟資源中心學校辦理「工藝與在地文化在輔導實務之體驗與運用」 

  
一、依據： 

    （一）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中華民國 109年 6月 2日臺教國署學

字第 1090056632B號令修正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中

輟生預防 

          追蹤與復學輔導工作原則」辦理。 

    （二）新竹市政府 111年 01月 17日府教學字第 1110017049號函辦理。 

二、目的： 

(一)提升教師文化與生活科技知能，使教師可實際運用在高關課程教學

上，並帶領學生對本土文化的了解與認同。 

(二)從時尚的角度切入，了解傳統工藝隨時代演進的歷程，引領師生感受

文化的脈絡，體驗成為文化創作者與創客的感受。 

(三)建立跨校性生活科技教育合作與交流機會，透過人力整合，協助高關

懷學生創造高峰經驗。 

三、辦理單位： 

  （一）指導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
  （二）主辦單位：新竹市政府 

  （三）承辦學校：新竹市立光華國民中學 

四、辦理日期：112年 03 月 29日(三)08：00-16：00 

五、辦理地點：苗栗恭維敘步道、苗栗工藝產業園區 

六、參加人員： 

(一)本市國中小中輟業務承辦人或相關人員。 

(二)各校輔導教師或專業輔導人員(心理師或社工師)。 

(三)各國中至多 2人，共 25人(以報名順序錄取，額滿為止)。 

七、辦理方式： 

  （一）苗栗產業發展研究人員專業解說。 

  （二）恭維敘隧道導覽與踏查。  

  （三）產業文化園區認識工藝產業變遷。 

   (四) 金工課程實做體驗。 

八、報名時間：於112年3月1日起至112年03月22日為止 

九、報名方式：請將報名表(附件一)，Email寄送光華國中輔導主任賴煜勝收， 

              Khjht287@khjh.hc.edu.tw 

十、研習時數：全程參與研習活動者，核發研習時數 8小時。 



十一、其它： 

    (一)公假：參加研習及工作人員請各單位依規給予公（差）假登記。 

   (二)獎勵：辦理本項計畫績優人員，依本市教育專業人員獎勵標準規定，

辦理敘獎。 

十二、本計畫由市府陳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，奉核定後實施。 



附件一  

  新竹市 111 學年度中輟生預防追蹤與復學輔導工作實施計畫 
中輟資源中心學校辦理「工藝與在地文化在輔導實務之體驗與運用」報名表 

 
  (一)活動時間：112 年 03月 29日(三) 08：00~16:00 

    (二)活動內容： 
日期 時間 活動行程 

03 月 29 日 

星期三 

08:00~08:20 
報到、搭車 

光華國中綜合大樓廣場集合 

09:00~11:30 
金工的故事 

金屬工藝課程體驗 

11:30-12:00 江技舊記—一顆餛飩的故事(午餐時間) 

13:00~15:00 

恭維敘隧道歷史人文踏查 

苗栗人文生態解說 

隧道興起、沒落與再生—歷史與地方文化共生故事 

15:00~16:00 返回新竹光華國中 

 

  （三）報名相關資料 

 

          校名： 

 

序號 姓名 
出生 

年月日 
身分證字號 備註 

    
 

    
 

 

     業務承辦人姓名： 

     聯絡電話： 

     電子郵件： 

E-MAIL：寄送光華國中輔導主任賴煜勝， khjht287@khjh.hc.edu.tw 
 


